
 

关于恢复国际客运航班的若干措施 
 

各运输航空公司： 

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

《关于印发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“乙类乙管”总体方案的通

知》（联防联控机制综发〔2022〕144 号）和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

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外事组发布的《关于中外人员往来暂

行措施的通知》，以及民航恢复国际客运航班有关工作方案，为统

筹做好疫情防控、运行安全和行业恢复发展，便利国际人员往来，

现将国际客运航班恢复有关安排通知如下：      

一、自 2023 年 1月 8 日起，不再实施国际客运航班“五个一”

“一国一策”调控措施，中外航空公司按照现有双边航空运输协定

的安排运营国际定期客运航班。 

二、自 2023 年 1月 8 日起，已持有国际航线经营许可的中外

航空公司，可申请恢复运营本公司 2019年冬春航季已获批的国际

客运航线航班。 

三、自 2023 年 1 月 8 日起，恢复受理中外航空公司自 2023

年夏秋航季新开或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的申请。 

四、自 2023年夏秋航季起，中外航空公司可按照现有包机（不

定期）管理规定申请国际客运包机；为了鼓励中外航空公司尽快恢

复运营定期航班，本航季除持有省部级单位（或其授权单位）出具

的包机需求函件的申请外，暂不批复其他商业客运包机。 



五、疫情期间颁发的中方航空公司临时经营许可自 2023年夏

秋航季起失效。若航空公司有意愿继续执飞，可依据现有国际航线

航班管理规定提出申请。 

六、疫情期间颁发的外方航空公司经营许可继续有效，航空公

司可按程序安排运营。 

七、中外航空公司应及时按照 2019 年冬春航季获批的航班航

线开展补充运行合格审定工作，确保相关运行规范条款有效。 

八、中外航空公司可按对等原则使用自有历史时刻恢复疫情

前航线航班，原则上 2023 年夏秋航季不配置新增客运航班时刻，

季中视情恢复国际航班时刻执行率考核机制。 

九、2023 年 1 月 8 日起，恢复受理来华公务机落地许可申请。

十、当前各地口岸机场正在优化调整国际客运航班保障流程，加紧

提升国际客运航班保障能力，但短期内仍存在个别口岸城市保障

国际航班能力受限、或在入境检疫和隔观方面执行差异化安排的

情况，请中外航空公司与相关口岸机场提前做好沟通，合理安排运

力，确保国际客运航班恢复平稳有序。 

本通知下发前已受理的航空公司申请继续按程序办理。民航

局疫情期间发布的部分政策措施自 2023年 1 月 8日起废止，详见

附件目录。 

 

 



宣告废止的文件目录 

1、《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》（民航发〔2020〕27号），

2020 年 6月 4 号发布。 

2、《关于印发<疫情期间国际客运航权资源配置管理程序>的

通知》（民航发〔2020〕41号）。 

3、《关于调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国际（地区）航班转移至首

都国际机场的通知》（局发明电〔2020〕623号）。 

4、《关于切实做好中国籍旅客防疫健康信息填报工作的通

知》（局发明电〔2020〕831号）。 

5、《关于进一步明确疫情期间国际机票销售有关问题的通知》 

（局发明电〔2020〕916 号）。 

6、《关于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国际客运航班计划编排和机

票预售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局发明电〔2020〕1142号）。 

7、《关于切实做好来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

明登机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局发明电〔2020〕1835号）。 

8、《关于进一步落实来华航班乘客实施远端防控措施有关工

作的通知》（局发明电〔2020〕2641 号）。 

9、《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增加国际客运航班暂行配置规则》

（局发明电〔2022〕2130号）。 

10、《关于进一步优化国际客运航班增班工作流程的通知》（局

发明电〔2022〕2713 号）。 


